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運用嘉大 KANO基金申請公告 

 

一、農學院為有效運用嘉大KANO圍巾捐贈基金作為本院學生國際交流獎助，特訂定「國

立嘉義大學農學院運用嘉大KANO基金實施要點。 

二、本經費來源係由 103F2-008 捐贈嘉大國際交流獎助學金基金項下回饋本院部分支

應（用磬為止）。 

三、本獎助學金之申請對象與內容： 

1.限本院在校學生，申請人須為中華民國籍。 

2.前一學年的學業成績名次於全班前 50%者，均可提出申請。 

3.出國進修、研究或實習等時間需達 2週以上（含）始得申請。 

4.申請時須檢附申請表、出國進修、研究、實習計畫書、交流單位邀請（或同意）

函、成績名次證明、與必要的語言測驗成績證明，並經由申請人之監護人同意

後申請。 

5.多人申請其學業成績名次相同時以本院學碩一貫優秀學生或前往非中國之其他

國家者為優先。 

6.同一事件不得重複申請本院其他國際學術發展獎勵金之補助，但系所之獎助不在此

限。 

四、本獎助學金於每年之 11 月及 4月接受申請，每次最多補助 5人，每人最高補助 1

萬元。惟考量經費額度，每位學生在同一學制就學期間以補助一次為原則。 

五、審核：  

1.本獎助學金的審核，分為初審與複審二階段。初審由申請人就讀之學系負責。  

2.各學系完成初審後，將推薦之人選名單與資料，於截止日期前送本院彙整以進

行複審。各學系所通過之初審名單，以每系不超過 2 人為原則，超過時請排優

先順位。  

3.複審委員會由本院之主管會議成員組成，複審委員會依通過初審申請人之資料

進行書面審查 ，必要時並可舉行面試，以決定通過複審之人選。 

六、請各系將初審通過之學生名單與資料於 112年 4 月 20日前農學院辦公室，以便 

    辦理複審。 

 

         此致 

本院各系、所 

 

 

 

 

                                      農學院            敬啟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運用嘉大 KANO基金申請表 

學生姓名                   學    系  學號 
 

指導老師  聯絡電話  郵局帳號 
 

研習單位  研習日期   
身分證

字號 
 

計畫摘要  

初審結果 系主任 複審結果 院長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備註：獲本獎助學金者於國際學術交流後 1個月內提交至少 1200字的心得報告電子檔送系辦及院辦 


